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长沙航空职业技术学院文件 

 

 

院工„2024‟62 号 

 
 
关于下发《院领导接待日管理实施办法（试行）》

的通知 

 
各单位： 

《院领导接待日管理实施办法（试行）》已经院长办公会审

定，现予以下发，请遵照执行。 

 

 

长沙航空职业技术学院 

2024 年 4 月 10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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院领导接待日管理实施办法（试行） 

为畅通“上情下达、下情上达”渠道，建立密切和谐的党群

关系，推进民主管理进程，凝聚合力建设高质量发展新航院，结

合学院实际，特制定院领导接待日制度。 

第一条 接待日由院领导轮流主持，因故不能参加，可委托

其他院领导负责。 

第二条 接待对象为全院在职教职工和离退休教职工。采取

自愿报名和组织邀请相结合形式，院工会负责每次接待对象的组

织。 

第三条 接待日以座谈会形式开展，每学期组织 1-2 次。院

工会牵头，联合政治部、院长办公室、人事处、教务处、学生工

作部（处）、保卫处、后勤服务中心等学院综合职能部门共同组

织实施。 

第四条 接待日事项范围： 

1.介绍学院发展情况，传达学院贯彻国家政策、法律法规

以及上级有关文件精神的执行情况； 

2.倾听教职工心声，了解教职工家庭、工作、生活状况；

听取教职工在党建思政、教育教学、学生管理、民生建设等各方

面的意见建议； 

3.现场答疑解惑教职工提出的有关问题，解决教职工提出

的需要学院帮助的正当个人诉求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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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五条 对于提出的意见和建议，现场能答复的当即予以答

复;不能当即答复的按照当次主持的院领导的指示精神报相关院

领导批示后承转有关单位限时解决;涉及学校重大问题或重要工

作建议提交党委会或院长办公会研究决定;对学校层面确实不能

解决或有困难的问题或事项，应耐心解释，明确告知，做好思想

疏导工作。院工会负责会议记录、意见建议承转和监督落实及答

复工作。各单位按照院领导的有关批示，对于反映的问题，根据

政策和学院相关规定及时处理。 

第六条 参加人员要服从接待安排，反映问题时，要立足学

院发展大局，实事求是，客观公正，避免过激言行。不得无理取

闹、妨碍学院正常工作秩序。 

第七条 本制度自下发之日起执行，解释权归属院工会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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长沙航空职业技术学院院长办公室            2024 年 4 月 10 日印发 


